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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於就職典禮中宣示將於今年十月召開司法改革國事會議，以回應人民對於司法改革的期待
，馬政府八年的執政結果，提高人民對於法官及檢察官的不信任度，依據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
之調查，其不信任度，分別為84.6％及76.5％，如此高之不信任度使得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幾乎
失守！人民對於司法運作何以如此不信任？其不信任度何以超過50％？亦即在一般案件中，假設
司法判決正確，則至少於訴訟中獲得勝訴判決者，應該對於司法產生信賴之感。換言之，倘若判
決正確，則司法至少應有50％之信任度，然而，高達84.6％之不信任度是如何產生？大多數之人
或許皆未曾訴訟過，然而，其何以
對於司法產生不信任之感，
是本身法律知識不足？還是部分不當個案判決經過媒體報導及名嘴大肆渲染後，增加理盲濫情且
傾向「亂世用重典」之社會大眾之不信任感？抑或是法院的判決悖離人民之經驗法則及法律情感
，致使人民懷疑其裁判品質及公正性？
究竟真正之原因為何？找到原因後才能提供有效之改進之道，因此，暫不論部分因人民法律知識
不足所造成之因素外，實應細繹影響審判結果正確性之因素，分別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方能重
建人民對於司法的信任與信心。

依筆者之觀察，目前造成司法判決不當或錯誤致使人民不信任司法之原因，主要如下：

一、司法審判人員之操守問題

眾所皆知，雖然台灣實施民主選舉已經20年
，然而，
一般人民對於法官可
否用金錢或職位等利益加以收買，始終保
持懷疑之態度
，即使無此意圖之訴訟當事人，亦常擔心他方當事人是否會收買法官，致影響判決之結果，而確
實部分司法審判人員亦因操守上之問題見諸報端；此外，亦有部分司法審判人員為個人生涯發展
順遂而聽從上意者之情形，然此種情形因無實際之金錢往來，乃存於相關當事人間內心之想法，
事實上不易發現，少數案例如黃世銘洩密案，因涉及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涉嫌關說案，因受社會
矚目才因而曝光。

此類司法人員之操守問題，惟有嚴格執行司法人員之懲罰及淘汰制度，而非官官相護，方能徹底
解決。筆者建議收賄者
除沒收犯罪所得外，並應追繳任職期間自公家領取之所有薪資及獎金，使其因事發後代價太大而
不敢冒險收賄，同時調查其是否有刑法124及125條枉法裁判罪及濫權追訴罪等問題，若有，亦應
一併嚴懲，同時應依法給予個案當事人再審之
機會
。此外，此類操守有問題之司法人員，亦不得轉任律師，蓋律師乃實踐司法正義之一環，實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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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已有問題之司法人員，再行執業律師進而影響當事人權益。

二、司法審判人員認定事實之能力

司法審判之本質在於「認事用法」，
認定符合真相之事實，乃是得到正確妥適判
決之前提
，因此，已故美國最高法院法官Holmes曾言；
「法律的生命從不在邏輯，而在於經驗。」
，然而，台灣現行法官之任用制度，卻產生「娃娃法官」、「恐龍法官」等現象，即認定事實嚴
重背離人民之經驗法則，如：三歲女童之強制性交案，因最高法院合議庭審判長邵燕玲以及法官
李伯道、孫增同、李英勇與施俊堯等人，認為依「女童的證詞、驗傷診斷書均無法證明被告有違
反女童意願」，而以被告「實際上未違反意願，只能成立對未滿十四歲男女性交罪」為由，發回
更審，此一
判決因違反一般人皆認
為「三歲女童不可能同意」之經驗法則，進而
引發2010年9月25日
之白玫瑰運動，即為適例。該案之承審法官以無證據證明違反女童意願之純粹邏輯推論認定被告
並未違反女童意願之事實，然而，一般人民則依其經驗法則認定三歲女童不可能同意之事實，此
案充分顯現出案件審理時，如何發現事實之重要性。

然而，由於現行之考試制度，司法考試錄取者大多數為年輕而無工作經驗及社會歷練之法律人，
雖然，為改善此一現象，司法院允許律師執行業務具一定年資者，亦可申請轉任法官，然而，實
際實
施之成效
確不如預期，因此
，在考試制度未改善及選任制度未整
體規劃全面改變之前，
解決之道在於由現行有經驗的二審法官帶領年輕資淺的法官，職司第一審之審判工作，共同審理
案件以發現真實，正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集眾人之智慧，發現真實，適用
法律，絕對比一個法官單獨審理更能從不同之觀點發現真實，因此，實不宜由資淺之法官單獨審
理第一
審，而影響事
實認定之正確性，而將人民
之權益當成第一審法院培育法官的試驗所
，唯有對第一審對案件做出正確之事實認定，方能減少二審改變事實認定之機率，甚至減少二審
之上訴機率。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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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若干高度政治敏感性或社會矚目之重大治安之案件，可考量採行陪審制，以降低事實認定錯
誤之可能性及避免因審理高度爭議性案件所造成對司法公信力之折損。

三、司法審判人員適用法律之能力

法官適用法律本有一定之詮釋及裁量空間，其間涉及法律邏輯推論之運作以及法官心中之價值判
斷，除了「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保障基本人權之法價值外，對於定型化契約顯失公平條款之
認定？企業主與消費者間之糾紛，
當
契約
約款文義
不清時，應作有利
於何方之判斷？凡此皆在考驗法官心
中之正義感及價值判斷
，如何使法官心中想法與人民貼近，因而詮釋出符合情理之法律解釋，此涉及法官對於個案正義
之價值判斷及其因而產生之判定標準。對於如何培養法官正確適用法律之能力，涉及法律教育之
完整性以及現行考試制度是否得以選出合適的法官等問題，恐非單一面向之制度改革，即可見其
成效，因此，必須從法學教育的根本改革及考試制度之檢討，雙管其下，方能克盡其功。

四、司法審判案件歷時過久及最終和稀泥式的正義

「遲來的正義非正義」
，司法審判實務上當事人長因歷時過久而失去繼續訴訟的意願及動力，最後，不得不在精疲力竭
之情形下和解，同時，法官在得以避免撰寫裁判書之誘因下，亦常力促雙方當事人各退一步而和
解，表面上似乎依古人「訟則終兇
，必也使無訟乎」之明訓，
殊不知此種美其名為勸諭和解，疏解訟源之辦案結果，雙方當事人可能因皆未獲得其原先欲得之
判決結果，形成雙方當事人皆不滿意之結果，如此
「和稀泥式」、「打折式」
的正義，勢必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度。
實則，法官應該勇於做出判決，而非力勸雙方和解，反而使雙方當事人皆不滿意，法官需深刻認
知，倘若事情容易和解，雙方當事人又何需浪費時間、金錢及心力而興訟，法院判決之本質乃在
於實踐個案之公平正義，
倘若欲透過法院獲得公平正義之人民，最後獲得的是多年纏訟後「和稀泥式及打折式」的正義，
如何能獲得人民之信賴！

五、司法裁判品質之監督及懲處機制之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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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司法裁判認事用法固有其本質上之困難，然而，不應因此一本質上之困難而忽略人民
對公正裁判之企盼，亦不得因此即認為對於司法判決品質之監督係屬不可能之事，司法判決除了
前述之問題外，有時因為承審人員之怠惰，亦偶有判決出現嚴重違反法律明文及文書內容出現完
全不相干之內容（諒必為電腦文書操作不當及未認真審閱所致），甚或有聽聞部分法官由法官助
理代為撰寫判決之情形，致使
部分判決之品質低落，如此之情形，
在法官為終身職之制度性保障下，如何將部分怠忽職守顯不適任的法官，予以淘汰，亦考驗著職
司司法改革任務者之決心
。換言之，不適任法官的淘汰標準如何？
如何透過制度之建立，對承審法官建立一般性之辦案標準，而不涉及個案審判之干涉而有違審判
獨立之虞，亦屬司法之重要一環。

綜上所述，司法改革乃人民殷切期盼之事，而改革之方向及方法必須能夠解決現行司法低信賴度
之問題，司法改革中有些較無爭議而必須立即改革者，如法官的淘汰機制，必須有效建立及貫徹
實施，
任何一種專業不可能沒有劣幣存在，問題在於用何種標準及程序加以淘汰，方能達到淘汰不適任
法官之目的
，至於，法官認定事實背離經驗法則之問題，除考試及選任制度之改變外，由資深法官帶領資淺
法官審理第一審案件，或可減緩此一現象，至於，高度政治爭議性及社會矚目之案件，則應採用
陪審團制度，以避免司法判決因政黨間之競爭而受到不當之輿論傷害，而判決若因法官法律見解
之不同而生之歧義判決，則有賴於法律人共同地與社會大眾對話與溝通，使民眾瞭解司法審判有
其本質上之困難，如：真相探求之困難性及法律解釋歧義之必然性，如此，方能提升司法審判之
公信力。

作者許惠峰為文化大學法律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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